
 

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32号 
——期后事项 

（2006年2月15日修订） 

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 

第一条  为了规范注册会计师对期后事项的审计，明确执业责

任，制定本准则。 

第二条  本准则适用于注册会计师执行财务报表审计业务。 

第三条  本准则所称期后事项，是指资产负债表日至审计报告日

之间发生的事项以及审计报告日后发现的事实。 

第四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期后事项对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

的影响。 

下列两类期后事项可能对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产生影响： 

（一）资产负债表日后调整事项，是指对资产负债表日已经存在

的情况提供了新的或进一步证据的事项； 

（二）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，是指表明资产负债表日后发

生的情况的事项。 

 

第二章  截至审计报告日发生的事项 

 

第五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，获取充分、适当

的审计证据，以确定截至审计报告日发生的、需要在财务报表中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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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披露的事项是否均已得到识别。 

第六条  注册会计师应当尽量在接近审计报告日时，实施旨在识

别需要在财务报表中调整或披露事项的审计程序。这些程序包括： 

（一）复核被审计单位管理层建立的用于确保识别期后事项的程

序； 

（二）查阅股东会、董事会及其专门委员会在资产负债表日后举

行的会议的纪要，并在不能获取会议纪要时询问会议讨论的事项； 

（三）查阅最近的中期财务报表；如认为必要和适当，还应当查

阅预算、现金流量预测及其他相关管理报告； 

（四）向被审计单位律师或法律顾问询问有关诉讼和索赔事项； 

（五）向管理层询问是否发生可能影响财务报表的期后事项。 

第七条  在向管理层询问可能影响财务报表的期后事项时，注册

会计师询问的内容主要包括： 

（一）根据初步或尚无定论的数据作出会计处理的项目的现状； 

（二）是否发生新的担保、借款或承诺； 

（三）是否出售或购进资产，或者计划出售或购进资产； 

（四）是否已发行或计划发行新的股票或债券，是否已签订或计

划签订合并或清算协议； 

（五）资产是否被政府征用或因不可抗力而遭受损失； 

（六）在风险领域和或有事项方面是否有新进展； 

（七）是否已作出或考虑作出异常的会计调整； 

（八）是否已发生或可能发生影响会计政策适当性的事项。 

第八条  如果被审计单位的分支机构、子公司等组成部分的财务

信息由其他注册会计师审计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其他注册会计师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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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所实施的审计程序，并考虑是否需要向其告知计

划的审计报告日。 

第九条  如果知悉对财务报表有重大影响的期后事项，注册会计

师应当考虑这些事项在财务报表中是否得到恰当的会计处理并予以

充分披露。 

 

第三章  审计报告日后至财务报表报出日前发现的事实 

 

第十条  在审计报告日后，注册会计师没有责任针对财务报表实

施审计程序或进行专门查询。在审计报告日至财务报表报出日期间，

管理层有责任告知注册会计师可能影响财务报表的事实。 

本准则所称财务报表报出日，是指被审计单位对外披露已审计财

务报表的日期。 

第十一条  在审计报告日后至财务报表报出日前，如果知悉可能

对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事实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是否需要修改

财务报表，并与管理层讨论，同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措施。 

第十二条  如果管理层修改了财务报表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

体情况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，并针对修改后的财务报表出具新的审计

报告。 

新的审计报告日期不应早于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批准修改后的财

务报表的日期。相应地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将本准则第五条至第七条规

定的审计程序延伸至新的审计报告日。 

第十三条  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应当修改财务报表而管理层没

有修改，并且审计报告尚未提交给被审计单位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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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 1502 号——非标准审计报告》的规定，

出具保留意见或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。 

第十四条  如果注册会计师认为应当修改财务报表而管理层没

有修改，并且审计报告已提交给被审计单位，注册会计师应当通知治

理层不要将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向第三方报出。 

如果财务报表仍被报出，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措施防止财务报表

使用者信赖该审计报告；采取的措施取决于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征

询的法律意见。 

 

第四章  财务报表报出后发现的事实 

 

第十五条  在财务报表报出后，注册会计师没有义务针对财务报

表作出查询。 

第十六条  在财务报表报出后，如果知悉在审计报告日已存在

的、可能导致修改审计报告的事实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虑是否需要修

改财务报表，并与管理层讨论，同时根据具体情况采取适当措施。 

第十七条  如果管理层修改了财务报表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

体情况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，复核管理层采取的措施能否确保所有收

到原财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人士了解这一情况，并针对修改后的财务

报表出具新的审计报告。 

第十八条  新的审计报告应当增加强调事项段，提请财务报表使

用者注意财务报表附注中对修改原财务报表原因的详细说明，以及注

册会计师出具的原审计报告。 

新的审计报告日期不应早于董事会或类似机构批准修改后的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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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报表的日期。相应地，注册会计师应当将本准则第五条至第七条规

定的审计程序延伸至新的审计报告日。 

第十九条  如果管理层既没有采取必要措施确保所有收到原财

务报表和审计报告的人士了解这一情况，又没有在注册会计师认为需

要修改的情况下修改财务报表，注册会计师应当采取措施防止财务报

表使用者信赖该审计报告，并将拟采取的措施通知治理层；采取的措

施取决于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征询的法律意见。 

第二十条  如果临近公布下一期财务报表，且能够在下一期财务

报表中进行充分披露，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是否

仍有必要提请被审计单位修改财务报表，并出具新的审计报告。 

 

第五章  公开发行证券的考虑 

 

第二十一条  当被审计单位公开发行证券时，注册会计师应当考

虑有关证券发行的法律法规对期后事项的特殊规定。 

 

第六章  附  则 

 

第二十二条  本准则自 200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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